
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原公共财政预算，按照预算法要求，更

名为一般公共预算。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

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

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行使、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收

支预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地方本级预算收入、

转移性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地方政府债券收入和

上年结余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编制内容包括地方本

级预算支出、转移性支出、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安排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增设预算周转金和年终结余。

政府性基金预算：指政府通过向社会征收基金、收费，

以及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专项用于支持特

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收支预算。地方政

府性基金收入预算编制内容包括地方本级收入、转移性收入

和上年结余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编制内容包括地

方本级支出、转移性支出、年终结余。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

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

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

规建立、按规定程序审批通过、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

的年度计划。



部门预算：指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及其行使职能

的需要，由预算单位编制，逐级上报，经各级政府财政部门

汇总审核后提交立法机关依法批准的涵盖部门各项收支的

综合财政计划。主要包括部门收入、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

算等内容。

调入资金：是指各级财政因平衡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而从基金结余和其他渠道调入的资金。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各级财政通过超收安排的具有储

备性质的基金，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以

及根据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

安排或补充基金时在支出方反映，调入使用基金时在收入方

反映。

预备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各级政

府预算应当按照本级政府预算支出额的 1%至3%设置预备费，

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

的特殊开支。

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根据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府

性债务管理的规定，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地方政府在国务院

批准的限额内提出本地区政府债务限额，报同级人大常委会

批准，并在批准的限额内举借和偿还债务。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融资，

由地方政府发行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偿还的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融资，



由地方政府发行主要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或专项收入

偿还的政府债券。

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

种以支出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强化政府预算为民服

务的理念，强调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要求在预算编制、

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中更加关注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要

求政府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水平和质量，花尽量少的资金、办

尽量多的实事，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

共服务，使政府行为更加务实、高效。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

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

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

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预算部门（单位）：是指与财政部门有预算缴拨款关系

的国家机关、政党组织、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独立核

算的法人组织。

绩效目标：是绩效评价的对象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

产出和效果，由预算部门在申报预算时填报。

基本支出绩效目标：是指部门预算中安排的基本支出在

一定期限内对本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预期保障程度。一

般不单独设定，而是纳入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统

筹考虑。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是指部门依据部门职责和事业发展

要求，设立并通过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在一定期限内预期达



到的总体产出和效果。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是指单位按照确定的

职责，利用本部门预算资金在一定期限内预期达到的总体产

出和效果。

中长期绩效目标：是指部门预算资金在跨度多年的计划

期内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年度绩效目标：是指预算资金在一个预算年度内预期达

到的产出和效果。绩效目标管理是指财政部门和行业部门及

其所属单位以绩效目标为对象，以绩效目标的设定、审核、

批复等为主要内容所开展的预算管理活动。

绩效目标设定：是指部门或其所属单位按照部门预算管

理和绩效目标管理的要求，编制绩效目标并向财政部门或主

管行业部门报送绩效目标的过程。

保障工资性支出：是指对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工资、

津贴补贴、各类社会保障缴费、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等给予全

额保障，按政策给予社会各类人员的各项补贴支出给予全额

安排保障，对提高基本工资标准支出给予足额保障。

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运转支出：是指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运行支出给予足额保障。

保障基本民生支出：是指对就业、教育、医疗等基本民

生工程支出给予足额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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